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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江门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龚伟恒、黄智锋、文灼光、黄型纳、曾捷、范志平、许宇旌、梁淑玲、李丽珊、

侯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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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监管执法监督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政府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监管执法监督的原则、负责监督的部门、内容、

评议考核、案卷评查、措施、行政责任的追究和免除等。 

本文件适用于政府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监管执法监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4407/T 76-2021 政府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术语 

《广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3 术语和定义 

DB4407/T 76-202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监督的原则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的监督应遵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以及监督执

法与指导执法相结合、纠正错误与改进工作相结合的原则,保证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 

5 负责监督的部门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监督由司法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列入市年度依法行政考评项目。司法

部门在年度依法行政考评中发现“双随机、一公开”执法存在违法或者不当等情形的，根据《广东省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及责任追究，发现执法人员存在违纪行为的，送纪检监察部门依

法处理。 

6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监督的内容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监督的内容如下： 

a) 随机抽查事项是否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b)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主体是否合法； 

c) 执法人员是否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开展随机抽查； 

d) 随机抽查结果是否及时向社会公布； 

e) 依据随机抽查结果进行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信息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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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其他应监督的事项。 

7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评议考核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评议考核考核事项如下： 

a) 监督管理主体是否合法； 

b) 监督管理执法行为是否规范； 

c) 制度是否健全； 

d) 监督管理效果是否良好； 

e) 其他需要评议的事项。 

8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行政处罚案卷评查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行政处罚案卷评查事项如下： 

a) 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 

b) 适用法律依据是否准确； 

c) 程序是否合法； 

d) 自由裁量权运用是否适当； 

e) 涉嫌犯罪的案件是否移送司法机关； 

f) 案卷的制作、管理是否规范； 

g) 需要评查的其他事项。 

9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监督措施 

开展执法监督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a) 查阅、复制、调取行政执法案卷和其他有关材料； 

b) 询问执法人员、行政相对人和其他相关人员； 

c) 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开展问卷调查，组织第三方评估； 

d) 现场检查、网上检查、查看执法业务管理系统； 

e) 走访、回访、暗访； 

f) 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10 行政责任的追究和免除 

部门及其执法检查人员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应承担行政责任：  

a) 未按要求进行抽查检查,造成不良后果的；  

b) 未依法及时公示抽查检查结果，造成不良后果的；  

c) 对抽查检查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未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  

d) 不执行或者拖延执行抽查任务的；  

e) 抽查检查过程中走过场，搞形式主义的； 

f) 其他依法依规应当追究责任的。  

部门及其执法检查人员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相关被检查对象出现问

题的，可以免除行政责任：  

https://www.baidu.com/link?url=fvGSBq5NeKyy7mgnEN4MdnvaB7jtH60VHcDfu846Q3MtTZE8CxQZwFAH_eCo6Eo_UGsSpdhdZMPztKhlsGdYw_&wd=&eqid=9665556c00021050000000066113d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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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抽查工作计划安排，已履行抽查检查职责的；  

b) 因现有专业技术手段限制不能发现所存在问题的；  

c) 检查对象发生事故，性质上与执法检查人员的抽查检查不存在因果关系的；  

d) 因被委托进行检查的专业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导致错误判定或者处理的；  

e) 其他依法依规不应当追究责任的。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1 其他 

部门如发现所属机构、派出机构和执法人员存在不履行、违法履行或者不当履行法定职责情形的，

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司法部门在年度依法行政考评中发现“双随机、一公开”执法行为有违反第 6章 a)、b)、d)、

e)项的，应及时函告专责小组。专责小组应及时对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及执法人员库进行调整，督促未

按时公布随机抽查结果、公示行政处罚信息的部门履行公示义务。 

部门应当建立执法容错机制，明确履职标准，完善尽职免责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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